
宿迁市2025年度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费缴费告知单

全市广大居民：
您好！
2025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工作已全面启动，现将相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缴费人群
全市范围内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的城乡居民，在我市长期居住（取得居住
证）的未参加其他基本医疗保险的外地城乡
居民，可参加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二、缴费时间
2024年10月1日至2024年12月30日
三、缴费标准
个人缴费标准 420 元（根据宿医保发

〔2024〕33号文件规定）
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困境儿

童、符合条件的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
象，享受民政部门定期定量生活补助费的20
世纪60年代精简退职工以及其他符合条件
的困难人员，由政府资助参保。

四、缴费方式

1.电子支付：“江苏税务社保缴纳”微信、
支付宝小程序,“宿心办”APP。

2.银行柜面：
（1）市区：民丰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

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
（2）宿豫：民丰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

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
（3）沭阳：沭阳农商行、邮储银行沭阳

分行。
（4）泗阳：泗阳农商行。
（5）泗洪：泗洪农商行、建设银行泗洪分

行、中国银行泗洪分行。
3.手机银行：建设银行、民丰银行、交通

银行。
4.POS 机缴费：乡镇（街道）社保专用

POS 机，民丰银行、泗阳农商行金融服务站
POS机。

5.家庭共济缴费：“江苏医保云”APP，省
内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可使用医保个人账户余
额为近亲属缴费，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

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6.其他缴费方式：另行通知。
（注：初次参保人员，请关注“宿迁医保”

微信公众号（图3）或下载“江苏医保云”APP
（图4）线上办理参保登记，或携带户口簿到
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民生事务局或便民
服务中心线下办理参保登记）

五、缴费流程
1.微信缴费流程：打开微信→在微信搜

索“江苏税务社保缴纳”小程序或者扫描小程
序二维码（图1）→完成实名认证→点击“我
要缴费”→输入本人或他人姓名、身份证号码
→社保经办机构选择“***医保局”（省系
统）→确认征收品目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确认所属期“2025年”和应缴金额“420
元”并支付→完成缴费。

2.支付宝缴费流程：打开支付宝→搜索
“江苏税务社保缴纳”小程序或者扫描小程序
二维码（图2）→下一步→选择本人或者为他
人缴费→输入本人或他人姓名、身份证号码

→选择社保经办机构“***医保局”（省系统）
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确认所属期

“2025年”和应缴金额“420元”→去支付→完
成缴费。

3. 家庭共济缴费流程：打开“江苏医保
云”APP（图4），依次点击“我要办→家庭共济
→账户缴费”模块，选择“居民医保”→选择需
要缴费的共济人→款费所属期选择“2025年
度”，特殊缴费为“否”→确认应缴金额“420
元”并支付→完成缴费。

六、缴费保障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政府主办，保

障人民“医有所保”。参保缴费后享有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保障，保障金额
最高超30万元。

七、住院报销
住院起付线因医院级别的不同从几百

元到千余元不等，近几年医保政策范围内
报销比例稳定在 70%左右（报销政策请关
注宿迁市医疗保障局网站、“宿迁医保”微

信公众号）。
八、注意事项
1.集中缴费期内缴费，就可以享受次年

整年度的医疗保障。为了保障您的医保权
益，请您务必逐年连续参保缴费，以免因中断
缴费而影响享受医保待遇。

2.通过银行网点缴纳的，银行打印的票
据可作为社保费缴费凭证。通过其他渠道缴
费的，电脑登录“国家税务总局电子税务局”，
点击“登录”按钮，登录“自然人业务”，依次点
击“地方特色”→“社保业务”→“社保费缴费
凭证查询”，输入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
码，打印社保费电子票。

3.如因未参保或参保登记错误导致无法
缴费的，请至各医保经办机构或各乡镇（街
道）民生事务局或便民服务中心处理。

微信、支付宝、银行等缴费问题，请咨询
税务部门，联系电话：0527-12366。

家庭共济缴费，参保和待遇问题，请咨询
医保部门。联系电话：0527-12393。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政策
一、居民医保门诊报销政策

（一）普通门诊

（二）居民门诊慢性病特殊病

就诊机构

乡镇一级医院、村居卫生机构

城区一级、二级、三级医疗机构

备注：实行药品零差率的公办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一般诊疗费报销6元/次，公办乡镇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般诊疗费报销7元/次。

起付线（元）

0

30

报销比例

55%

50%

待遇范围

合规药费

合规药费

单日处方限额

乡镇一级医院100元；村
居卫生机构30元

无

年度限额（元）

300

（三）居民两病门诊专项保障

（四）国谈药“双通道”管理及单独支付药品

二、居民医保住院报销政策

三、居民大病保险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宿迁市税务局 宿迁市医疗保障局
2024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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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享受两种及以上慢性病，年度限额按照最高限额计算。
2.门诊慢性病未按规定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支付比例下调20个百分点。
3.居民门诊特殊病已按规定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参照住院起付线之上2万元以下60%，2万元之上65%；未按规定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起付线之上2万元以

下45%，2万元之上50%。
4.居民医保门诊特殊病起付标准按年度实行累计计算。同时患有两种以上（含两种）门特病种年度只计算一次起付标准，严重精神障碍不设起付标准。
5.门特和住院共用年度支付限额。

待遇类别

门诊慢性病

门诊特殊病

门诊特殊病

待遇政策

病种名称

冠心病、慢性支气管合并肺气肿

糖尿病、高血压病Ⅲ期、脑卒中后遗症

恶性肿瘤（白血病、放疗、化疗、介入治
疗、生物靶向药物治疗、内分泌治疗）

慢性肾功能衰竭（血液透析、腹膜透析、
非透析治疗）

严重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
精神病、偏执性精神障碍、双向情感障碍、
癫痫性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

障碍、其他严重精神障碍类疾病）

血友病、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

再生障碍性贫血

系统性红斑狼疮

肺结核

儿童I型糖尿病

儿童孤独症

儿童生长激素缺乏症

儿童苯丙酮尿症

肺心病

肺动脉高压

慢性乙肝合并肝硬化（失代偿期）、肾病
综合征、帕金森氏病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保障范围

对应合规药费

对应合规药费

合规医疗费用

合规医疗费用

合规医疗费用

合规医疗费用

合规医疗费用

合规医疗费用

合规医疗费用

合规医疗费用

合规医疗费用

合规医疗费用

合规医疗费用

合规医疗费用

合规医疗费用

合规医疗费用

合规医疗费用

起付线

0

0

按照住院标准执行

按照住院标准执行

按照住院标准执行

按照住院标准执行

按照住院标准执行

按照住院标准执行

按照住院标准执行

按照住院标准执行

按照住院标准执行

按照住院标准执行

按照住院标准执行

按照住院标准执行

按照住院标准执行

按照住院标准执行

按照住院标准执行

报销比例（不同等级定点医疗机构）

70%

70%

二级

三级

一级（已审批的
定点医疗机构）

二级

三级

一级（已审批的
定点医疗机构）

二级

三级

二级

三级

二级

三级

二级

三级

二级

三级

二级

三级

二级

三级

二级

三级

二级

三级

二级

三级

二级

三级

二级

三级

二级

三级

80%

80%

85%

80%

80%

85%

75%

70%

80%

80%

75%

70%

80%

80%

75%

65%（起付线之上2万元
以下）70%（2万元以上）

75%

65%（起付线之上2万元
以下）70%（2万元以上）

75%

65%（起付线之上2万元
以下）70%（2万元以上）

75%

65%（起付线之上2万元
以下）70%（2万元以上）

75%

70%

75%

70%

75%

65%（起付线之上2万元
以下）70%（2万元以上）

80%

80%

75%

70%

年度限额（元）

1000

2000

门诊特殊
病和住院共用
30万元年度支
付限额

门诊特殊
病和住院共用
30万元年度支
付限额

病种

高血压

糖尿病

备注：1.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年度报销限额1200元。
2.限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

待遇范围

合规药费

合规药费

报销比例

50%

报销标准（元）

800

项目名称

“双通道”管理及单
独支付药品

备注：1.其中曲妥珠单抗、尼洛替尼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为70%。
2.经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报销之后剩余的个人负担部分，纳入大

病保险保障范围。

待遇范围

合规药费

报销比例

60%

报销限额（元）

10万

医院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合规转外

未按规定
转外

居外

备注：因急诊抢救发生的合规门诊费用按照住院报销政策执行。

起付线（元）

300

600

900

1000

1000

按照市内相同等
级医院起付线、
报销比例执行

合规费用报销标
准

85%

75%

起付线之上2万
以下65%，2万之

上70%

起付线之上2万
以下60%，2万之

上65%

起付线之上2万
元以下45%，2万

元之上50%。

报销限
额（元）

30万

备注

年 度
内多次住
院 的 ，从
第二次住
院 起 ，每
次住院起
付标准降
低100元，
最低不低
于300元。

项目名称

居民大病保险

备注：医疗救助对象起付线为8000元，大病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

待遇范围

合规费用

起付线（元）

16000

报销标准

起付线之上8万元以下
60%

8万元之上80%

图4.“江苏医保云”APP，
参保和家庭共济缴费

图1.“微信”扫一扫，缴费 图2.“支付宝”扫一扫，缴费

图 3.“宿迁医保”微信公
众号，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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